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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铸检魂 柔情暖民心
——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莎日娜

本报记者●杨乐

初见莎日娜，她正在向该院检察长杜
志平汇报工作，“莎日娜是我们院的业务
骨干，她在司法救助、信访调解、控告申
诉、刑事执行等方面的业务能力都非常出
色。”杜志平对记者这样评价莎日娜。
2011 年，莎日娜进入检察机关工作，十几
年来，她从政治部到公诉科、从民事行政
到公益诉讼、从刑事执行到案件管理，从
起初面对案件无从下手的新人，到成长为
部门的业务骨干，再到任职副检察长，这
条“从检”之路，莎日娜已经走了14年。在
她看来，这些工作经历既是个人不断成长
的动力，更是法治社会不断前行的印证。

初到准格尔旗检察院，莎日娜被分配
到接待室工作，她每天直面的是群众的“急
难愁盼”，也在一桩桩信访案件中，见证了
法治进程的铿锵足音。某日，一位老人颤
巍巍地走进接访大厅，老人浑浊的眼睛里
满是悲痛。原来老人的儿子因存放在车内

的雷管爆炸而意外身亡。老人称，死去的
儿子托梦说是儿媳故意用雷管杀害他的。
他怀揣着这份“梦境证言”向公安机关报
案，却因缺乏客观证据无法立案。对此，不
服气的老人找到了检察院。接待过程中，
莎日娜耐心地听完老人的陈述，深知这份
诉求背后，不仅是丧子之痛，更是群众对法
治公平的期待。在调取案件卷宗和实地走
访后，莎日娜核查了雷管来源、爆炸原因等
关键信息。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确实无
法证实存在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公安机
关的不立案决定是正确的。对此，莎日娜
没有简单地将结果告知老人，而是上门与
老人沟通交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证
据裁判”原则，老人听明白后，流着泪水，接
受了这个结果。这次接访让莎日娜内心满
是感触，让她明白了检察官不仅要通过办
理案件来维护公平正义，更要将法治的种
子播撒到群众的心间。

不忘初心

传递检察温度

2022 年 ，作 为 副 检 察 长 的 莎 日 娜 开
始分管刑事执行、案件管理和控告申诉
工作。“如我在诉”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作为检察机关的业务骨干，她始终
秉持“小案不小办、难案用心办”的工作
原则，将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
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铁案。

2024 年 9 月 ，准 格 尔 旗 货 主 李 某 通
过张某的货运信息部找到了赵某的运输
车队，约定将 6 车煤炭运往山东，运费由
收货方李某支付。赵某的车队在装完煤
炭后，就开始驶向山东。在此期间，赵某
想到自己 3 月份被拖欠的运输费也是张
某介绍的，因为是线上交易，双方连面都
没见过，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货主却联系
不上了，赵某便找张某索要运输费，但索
要未果。于是，赵某以拖欠上次运输费
为由，将煤炭扣留在河北某停车场内，拒
绝 交 货 。 眼 看 着 价 值 11 万 余 元 的 货 物

“失 踪 ”，货 主 李 某 急 红 了 眼 ，以“诈 骗 ”
为 由 向 公 安 局 报 案 。 公 安 机 关 调 查 发
现，赵某并未虚构身份或隐瞒联系方式，

事发后也未逃匿或者变更联系方式，扣
货行为系因与张某的运费纠纷而引发，
不存在诈骗犯罪故意，遂作出不立案决
定。李某不服公安机关的决定，便向准
格尔旗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也要解开群众
心结。”莎日娜接手案件后，带领办案组
成员赶赴河北，实地走访货运信息部，并
与赵某、张某等人逐一核实证据。为实
质性化解该起纠纷，准格尔旗检察院决
定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席上，莎日娜
将煤炭购销合同、运输 APP 电子订单、转
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一展示，
并请听证员中的律师代表解读侵占罪与
自诉程序的法律规定。听证员评议后一
致支持检察机关的意见，同时建议双方
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纠纷。检察官随即启
动“检调对接”机制，联合人民调解员组
织 二 次 调 解 。 调 解 室 内 ，经 过 3 个 小 时
的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赵某当场
赔付了李某 12 万元货物损失，双方当事
人握手言和。

将心比心

严守法律底线

司法为民

诠释忠诚担当

作为法治副校长，莎日娜始终将普
法宣传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她创新方式
方法，把法律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在国家宪法日期间，莎日娜走进校
园，为同学们带来“宪法陪伴我们成长”
主题法治课，她摒弃枯燥的理论说教，将
宪法知识、权利义务、校园欺凌防范、网
络安全等与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法律
知识，融入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中，
让法治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在社区普法中，她紧扣居民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宪法
核心内涵，结合实际案例普及法律知识，
让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治意识，学

会 用 法 律 武 器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 此
外，莎日娜还以“双报到双服务双融入”
工作为契机，深入社区讲授专题党课，将
党的理论政策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把

“ 高 大 上 ”的 理 论 转 化 为“ 接 地 气 ”的 语
言，既让党员群众深刻领会党的最新理
论成果，又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法治建设
的根基。

一本本卷宗材料上记录了她严谨的
工作作风，一份份起诉书中倾注着她辛
勤的汗水。大道修远、重任在肩，作为一
名新时代检察官，莎日娜将始终饱含着
满腔热情，以无悔的青春，用心守护“检
察蓝”。

有一种坚持叫“挑灯夜战，走好

求证之路”；有一种情怀叫“巾帼担当，守护

公平与正义”；有一种美叫“爱红装，更爱检察

蓝”。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这片热土上，有一位始

终坚守检察初心、践行司法为民使命的检察官，她就是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莎

日娜。多年来，她以坚定的政治信仰、精湛的业务能力、

深厚的为民情怀，在检察工作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检察官的忠诚与

担当。

14年的工作与成长历程，让莎日娜深
深体会到：从事检察工作，不仅要不断学
习法律知识，还要讲政治、懂业务、学做
人、学做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新
时期检察工作的需要，做一名全面发展的
检察官。

2014年通过司法考试后，莎日娜被调
整到一直向往的公诉科工作。她办理的
第一起公诉案件是一起故意伤害案，嫌疑
人因邻里矛盾到被害人的五金店里寻衅
滋事，情绪激动之下，嫌疑人拿起一根锹
把打在了受害人身上。几天后，受害人觉
得腰痛难忍便到医院检查，竟然发现腰部
骨折，遂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有关部门
鉴定为轻伤后，案件移交至检察机关。就
是这么一起简单的案件，却让作为承办检
察官的莎日娜心里不太踏实，伤害行为和
结果发生之间隔了好几天，而且期间被害

人从事发地又回到了老家，因果关系上是
不是存在盲区？带着这些疑问，她要求公
安机关调取了案发时的监控视频，从视频
中看到，击打部位与伤情鉴定报告中骨折
位置一致，又向被害人同行同住人员了解
情况后，排除了被害人二次受伤的可能，
这才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从那时起，

“小案不小办”的理念就深深扎根在了莎
日娜心里。

2017年，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开始
全面试行，根据工作需要，莎日娜又被调
整到民行科。在民行科，莎日娜办理了该
地区首例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在没
有规范指引、没有借鉴参考的情况下，莎
日娜一点点摸索着、研究着，最终获得了
胜诉判决，行政机关也认可了检察机关在
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秉持的“双赢、多
赢、共赢”办案理念。

履职尽责

彰显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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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法律知识


